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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莱州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莱农委办发〔2021〕21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度莱州市镇街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指标标准》的通知

各镇街、市直有关部门：

根据烟台市委农办《关于印发〈2021 年度烟台市县乡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标准〉的通

知》要求，市委农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2021 年度莱州市镇

街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标

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2021 年度莱州市镇街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标准

中共莱州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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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莱州市镇街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标准

序号
考核指标

名称
指标概念和统计口径 计分方法 责任部门

专班

名称

1

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

展（90分）

粮食生产方面（50 分）。

主要考核面积稳定程度（30

分）、良种补贴实施面积（10

分）、主粮作物保险覆盖率（10

分）。

1.面积稳定程度（30 分）:面积稳定程度=（一个区域本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面积-本区域上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该区域上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

积。

2.良种补贴实施面积（10 分）:良种补贴稳定度=一个区域本年度粮食良种补贴

面积/该区域粮食播种面积（仅限小麦或玉米）。当良种补贴稳定度=1 时，分值为

10 分；当 0.8≤良种补贴稳定度<1 时，分值为 8分；当 0.6≤良种补贴稳定度<0.8

时，分值为 6分；当 0.4≤良种补贴稳定度<0.6 时，分值为 4 分；当 0.2≤良种补

贴稳定度<0.4 时，分值为 2分；良种补贴稳定度<0.2 时，分值为 0分。

3.主粮作物保险覆盖率（10 分）:主粮作物保险覆盖率=一个区域本年度粮食投

保面积/该区域粮食播种面积（仅限小麦和玉米）。

小麦保险 5分。实际得分=5 分*小麦保险覆盖率；

玉米保险 5分。实际得分=5 分*玉米保险覆盖率。

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

振兴工作

专班

生猪生产稳定发展（10

分）。主要考核各镇街年度生猪

存栏量任务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任务目标完成率=2021 年生猪存栏量/2021 年生猪存栏任务量×100%。当

完成率≥100%时，分值为 10分；当完成率<100%时，分值为 10×完成率。
市农业农村局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营业收入（15 分）。主要考核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率(7 分)、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纳统数（8分）。

1.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7分）:基础分 5分，较去年实现

正增长，每增长 10%，加 1分；较去年出现负增长，每降低 10%，减 1分。

2.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纳统（8分）:基础分 7分，较去年每多增加 1家加

1分，每减少一家减 1分。

分三档考核：前 5名为一档（赋分 15 分），6至 12名为二挡（赋分 12分），13

至 17 名为 3挡（赋分 8分）。

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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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指标

名称
指标概念和统计口径 计分方法 责任部门

专班

名称

1

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

展（90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15 分）。主要是指农业龙头

企业（8 分）、省级名品村（3

分）、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社会化服务组织（三项合计 4

分）等培育发展情况。

1.农业龙头企业（8分）:新增加 1家烟台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得 3分，新增加 1

家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或农业相关的上市、瞪羚、独角兽企业，得 5分。开展龙

头企业宣传推介，烟台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典型案例或者龙头企业培育工作获烟

台市级以上领导批示、媒体宣传、案例刊发，得 1 分； 开展龙头企业培训、科企

对接、银企对接、产销对接、乡村产业发展论坛等活动，每举办 1次得 1分，最高

3 分；现有龙头企业监测按时按标准完成年度监测，且没有被监测出问题的，得 1

分。每有一家监测不及时或出现问题，扣 1分。

以上考核最高得8分。

2.省级名品村（3分）:按照年度下达指标考核，完成任务的得 3分，没有完成

任务的按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3.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4分）: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员中普通农户数（市场监管部门数据）/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排名，前 5名得 1

分，后 5名得 0.6 分，其他得 0.8 分；按照莱州市级以上示范社数/农民专业合作

社总数（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排名，前 5名得 1分，后 5名得 0.6 分，其他得 0.8

分。数据来源：农业农村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农经统计。

按照家庭农场数（名录系统数据）/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排名，前 5 名得 1

分，后 5名得 0.6 分，其他得 0.8 分；按照莱州市级以上示范场数/家庭农场总数

（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排名，前 5名得 1分，后 5名得 0.6 分，其他得 0.8 分。数

据来源：农业农村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农经统计。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亩次）/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亩）大于 2.5 或

者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比 2020 年度增长达到 8%，得 0.5 分；其他得 0.3 分；服

务小农户数/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大于0.6或者服务小农户数比2020年度增长达

到 8%，得 0.5 分；其他得 0.3 分。数据来源：农经统计。

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

振兴工作

专班

2

乡村人才

培育（30

分）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

镇转移的年度培训数量（12分）。

实行目标值考核法，以山东省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系统的业

务经办数据为准。

完成省级安排年度培训数量的得 10 分，年度培训数量较省级安排数量每增加

1%，增加 0.2 分，最高加 2分；年度培训数量较省级安排数量每减少 1%，扣 2分，

扣完为止。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乡村人才

振兴工作

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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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指标

名称
指标概念和统计口径 计分方法 责任部门

专班

名称

2

乡村人才

培育（30

分）

主要考核年度农民培训数
量（7分）、年度“三农”科技
培训数量（5分）

1.年度农民培训数量（7分）:以《莱州市 2021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考核细
则》为准。

2.年度“三农”科技培训数量（5分）:完成莱州市 2021 年“三农”科技培训
分配任务得 5分，完不成分配任务的按比例扣分。

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人才

振兴工作

专班

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
务基地柔性引才示范作用发挥
情况（6分）。根据各镇街省级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建
设情况及考核等次确定。

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年度考评优秀的，得 2分；合格的得 1分；新
设省级基地的得 1分；未设省级基地的不得分；考核不合格的扣 1分。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3

文明实践

与文化惠

民

（45 分）

深化文明实践（18 分）。
主要考核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建设情况（10 分）、
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参与度和
知晓率（3分）、日常工作情况
（5分）。

1.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情况(10 分):按照评分细则，对阵地管理、队伍
建设、活动开展、工作机制等进行量化评分，将日常测评成绩按比例折分。

2.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参与度和知晓率(3 分):参与度和知晓率达 100%，得 3
分；每减少 10%扣 1 分，扣完为止。

3.日常工作情况(5 分):示范点建设每个 2分，工作案例被省级及以上宣传部门
或媒体采用的每个 2分，入选烟台市级及以上道德典型的每个 1分。满分 5分，按
比例折分。

4.在省、烟台市组织的测评中，每有 1个村出现失分扣 2分。

市委宣传部

乡村文化

振兴工作

专班

乡村文明行动（3分）。主
要考核日常工作推进情况（3
分）。

乡村文明行动推进情况(3 分):根据日常工作调度、有关材料审核进行评估。 市委宣传部

深化移风易俗（9分）。主
要考核倡树婚丧新风情况（6
分）、移风易俗群众满意度（3
分）

1.倡树婚丧新风情况（6分）:①开展教育（1分）：各镇街每年至少开展1次文明婚
俗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活动的，得1分。年内有移风易俗方面群众投诉、举报、信访，
经查实的，每有一例扣0.2分，扣完为止。引发负面舆情或久拖不决造成不良影响的，
本项不得分。②媒体宣传（1分）：向国家、省、烟台级媒体每推荐1篇宣传稿件依次得
0.5、0.3、0.2分，累计得满1分为止。③红白理事会骨干成员参训率（1分）：红白理
事会骨干成员参训率=辖区内年度派员参加红白理事会培训班的红白理事会数量/辖区内
红白理事会总量。计分方法：红白理事会骨干成员参训率100%，得1分，未达100%，不
得分。④火化率和生态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完成率（3分）：火化率=辖区内全年火化
量/辖区内去世人口应火化人口数。火化率达100%的，得1分；未达100%的，不得分。
各镇街节地生态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任务完成率达到100%，得2分；未达100%，
每完成1处，得0.5分。

2.移风易俗群众满意度（3 分）:上级考核（1 分）,在省、烟台市考核中，每
出现一例不满意村庄，扣 0.1 分，扣完为止。本级考核（2分）,采用电话调查或实
地抽样方式进行，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赋分。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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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指标

名称
指标概念和统计口径 计分方法 责任部门

专班

名称

3

文明实践

与文化惠

民

（45 分）

深化文化惠民（15 分）。

主要考核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12 分）、乡土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2分）、乡村革命旧址展

示利用（1分）。

1.丰富农民文化生活（12分）:①“戏曲进乡村”活动覆盖率情况（6分）。镇街按

要求自主开展“戏曲进乡村”演出活动，并完成市里统一安排的惠民演出活动。实际演

出村庄数和覆盖率占4分，覆盖率低于80%不得分；媒体宣传效果占2分，查看相关资

料计分。②农家书屋管理和乡村阅读开展情况（6分）。农家书屋图书补充更新3分，按

每年每个农家书屋出版物配备不少于2000元、补充更新图书不少于60种、100册以上，

藏书量达到1500册以上。辖区村庄覆盖率达到100%得3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1

分，低于80%不得分；农家书屋管理规范（查看场所、图书配备、制度、管理员、登记

等）2分；阅读活动正常开展（每年不少于4场主题活动，查看文字记录、照片等）1

分。采用抽查和暗访进行计分。

2.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2分）:落实文物保护安全责任，建立文物看护领导

机构及相关工作制度，巡查记录完善，年内辖区内未发生文化遗产损毁及文物案件，

得 2分。

3.乡村革命旧址展示利用（1分）:辖区内有村庄利用乡村革命旧址或依托乡村

革命旧址建设展馆并对外开放的，得 0.5 分；年内有新增利用乡村革命旧址或依托

乡村革命旧址建设展馆并对外开放 1个及以上的，得0.5 分。没有的不得分。

市文化和旅游局

4

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

（105 分）

农村“厕所革命”（20分）。

主要考核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

续管护长效机制建设情况（8

分）、监管平台建设情况（4分）、

上级督导评估情况（4分)、莱州

督导评估检查情况（4分）。

1.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建设情况(8 分):按照后续管护服务

站和公厕建设标准要求，根据评分细则进行计分。

2.监管平台建设情况(4 分):根据监管平台资料、影像上传完成情况进行计分。

3.上级督导评估情况（4分）:根据督导评估反馈情况，按比例依次进行计分。

4.莱州督导评估检查情况（4分）:根据我市开展的督导评估情况，按比例依次

进行计分。

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局

乡村生态

振兴工作

专班农村垃圾治理工作（10

分）。主要考核城乡环卫一体化

工作情况（7.5 分）、环卫一体

化市场化运行资金保障情况

（2.5 分）。

1.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情况(7.5 分):①根据烟台市城乡环卫一体化检查成绩

折算计分（4分）:②根据莱州市农业农村局和住建局组织的农村人居环境及城乡环

卫一体化观摩成绩折算计分（3分）:③对各镇街辖区内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进行暗访

检查，每确认 1 处 500 立方米以上的生活垃圾堆放点扣 0.1 分，确认 1 处 5000 立

方米以上的建筑垃圾堆放点扣 0.1 分，扣完为止（0.5 分）。

2.环卫一体化市场化运行资金保障情况（2.5 分）:对镇街农村生活垃圾日常运

行管理情况，生活垃圾处理资金投入、设施维护更新、露天垃圾池拆除及海上环卫

机制建设等方面组织暗访检查，根据检查情况进行评分（2.5 分）。

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局



— 6 —

序号
考核指标

名称
指标概念和统计口径 计分方法 责任部门

专班

名称

4

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

（105 分）

农村清洁取暖建设推进
（10 分）。主要考核农村地区
年度清洁取暖建设任务组织及
配合完成情况。

1.成立组织架构（1分）:已成立且分工明确的，得 1分；已成立但无任务分工
的得 0.7 分；未成立的不得分。未明确村级安全员的扣 0.2 分，未明确镇级及村级
联系人的扣 0.2 分。

2.组织宣传发动（1分）:通过召开片区会议，村民代表大会，发放明白纸、调
查表，现场座谈、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清洁取暖改造宣传发动并能够提供相关佐证
材料的，得满分；不能提供佐证材料的，酌情扣分。

3.日常工作配合（2分）:落实环保督查、住建部、省住建厅、市住建局等下达
的工作任务，包括各类会议、调研、通知、信息报送等工作，行动迅速，反应及时
的得满分；工作滞后拖沓、报送出现明显漏洞失误或者推诿扯皮的一次扣 0.1 分；
施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协调配合不力的，发生一起扣 0.1 分。

4.确村确户进展（3分）:按照确户比例得分，气代煤按照缴费数统计。
5.档案资料收集（2分）:确村确户台账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扣0.2分；未在镇

村进行公示的扣0.2分；未组织签订改造及放弃承诺书的，查实一起扣0.2分。
6.群众满意度（1分）:出现投诉、信访等影响恶劣情况，经核实确有问题的，

中央级信访投诉一次扣 0.5 分；省级信访投诉一次扣 0.3 分；市级信访投诉一次扣
0.2 分。

无清洁取暖任务镇街得分以其它镇街得分的平均值 90%计。

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局

乡村生态

振兴工作

专班

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20 分）。主要考核
各镇街 2021 年完成生活污水
治理（15分）和黑臭水体治理
（5分）的数量。

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15 分):①未达到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的，按
照公式 Q=当年完成数量/当年目标数量×100%×15 计算，达到任务的计满分。

2.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5分）:①未达到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目标的，按
照公式 Q=当年完成数量/当年目标数量×100%×5 计算，达到任务的计满分。被上
级发现、通报未上报的农村黑臭水体，一处扣 1分，扣完 5分为止。

市生态环境局

莱州分局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和深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
革完成率（10 分）。主要考核
“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活动
开展情况(3.5 分)、农村公路
“路长制”实施（3分）、农村
通户道路完成率（2.5 分）、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资金保障
机制（1分）。

1.“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活动开展情况(3.5分):按照各镇街完成情况，确定得分。
2.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3分）:按照《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莱州市

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莱政办字[2021]14号）相关要求进
行考核，确定得分。

3.农村通户道路完成率（2.5分）:以实地察看，实现“户户通”的行政村数量占具
备“户户通”实施条件的行政村数量来确定本项得分。

4.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资金保障机制（1分）:根据落实资金保障情况得分。
5.加分因素（总分上限1分）:①举办现场会或典型发言（交流）：国家级0.5分，

省级0.25分，烟台市级0.15分。②主流媒体刊发新闻：国家级1分/次（篇），省部级
0.25分/次（篇），烟台市级0.15分/次（篇）。

6.扣分因素:①较大以上安全事故。经鉴定，由农村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原因引起
的较大以上安全责任事故，特大事故扣1.5分、重大事故扣1分、较大事故扣0.5分。
②限宽限高设施整改问题。限宽限高设施应拆除未拆除的，扣0.5分/处。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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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

（105 分）

美丽乡村建设（35 分）。

主要考核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情况（10 分）、村庄清洁
行动开展情况（10 分）、省级

美丽村居建设情况（10 分）、
美丽庭院创建情况（5分）:美
丽庭院创建率(1.5 分)、示范

村创建（0.5 分）、实地抽检（2
分）、综合考核评估（1分）。

1.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情况（10 分）:根据烟台巡回督导通报和省级评估

验收反馈情况，对镇街工作进行赋分。
2.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情况（10 分）:根据烟台每月评估通报和我市组织的观摩

评议，对镇街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赋分。

3.省级美丽村居建设情况(10 分):根据省级美丽村居试点综合评估在烟台市的
排名进行考核，在烟台市排名前三名的，分别得 10 分、8分、6分；第四名得 3分，
第五名得 1分，第六名扣 3分，第七名扣 5分，第八名扣 10 分。

4.美丽庭院创建情况（5分）:①美丽庭院创建率（1.5分）。年度内，按照规定程
序评选美丽庭院户，并完成目标创建率；每月按照规定比例落实动态复核机制，且动
态复核档案记录规范。②示范村创建（0.5分）。每个镇街提报1个示范村，达到规定

创建比例，按照村庄规模予以赋分。③实地抽检（2分）。年底对美丽庭院户进行实地
抽检，根据抽检得分进行折算。④综合考核评估（1分）。依据月度考核、机制创建、
宣传发动、推进措施、平台上传、上级抽检、特色做法以及其他美丽庭院创建相关的

临时性工作落实情况等进行赋分。⑤加分项目。超额完成示范村创建、提供观摩现场
等，最高不超过0.5分。⑥扣分项目。出现工作空白村等，每例扣0.25分，扣完为止。

市农业农村局

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局

市妇联

乡村生态

振兴工作

专班

5

加强组织

领导和村

级党组织

建设（100

分）

主要考核村级党组织建设

情况（40 分）、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情况（40 分）、推进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情况

（20 分）。采取量化评价方式
进行，根据评价结果赋予各镇
街相应的分值。

1.村级党组织建设情况（40分）:①村“两委”换届工作计15分，根据村“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考核办法折算计分。②软弱涣散村整治、重点村庄整治计10分，按整治成效量化计
分。③3年以上未发展党员村庄消除比例计10分，占比高于5%的每高1个百分点扣1分。每

有1村5年以上未发展党员扣3分，每有1村10年以上未发展党员加扣5分。④农村“揭干”
信访总量下降30%及以上的计5分，较30%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2分。

2.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情况（40分）:①所辖各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较2020年度增长

8%以上的计20分，较8%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5分，每提高1个百分点加0.5分，最
多加5分。②实现集体收入达到或超过10万元的村庄个数达到60%的计10分，较60%
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③实现集体收入达到或超过10万元的村庄个数较去年上升

10%的计10分，较10%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8分，每提高1个百分点加0.5分，最多
加5分。④较2020年底每新出现1个集体收入3万元以下、5万元以下村的分别扣5分、
3分。集体收入10万元以下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集体收入增收3万元以上的，

每个加1分，最多加10分。
3.推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情况（20分）: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庄占比达到50%

的计7分，实现分红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比达到70%的计7分。建成率、分红率每高1个

百分点加0.2分，每低1个百分点扣0.2分。②合作社平台建设计6分，每新打造1处农业
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合作社联合社、合作社实训基地的，分别计2分。

市委组织部

乡村组织

振兴工作

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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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指标

（40 分）

对落实水域滩涂养殖发证

登记重点工作任务情况进行评

价（5分）。

1.按照各沿海镇街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率进行计分，发证登记率 100%为一
档，计 5分；发证登记率 90%以上（含）不到 100%为二档，计 3分；发证登记率 80%
以上（含）不到 90%为三档，计 1分；发证登记率低于 80%的不得分。

2.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率为各沿海镇街在“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中“水域滩
涂养殖发证登记系统”中有效的发证面积与应发证面积的比值，应发证面积以海域使用
证确权面积的备案登记为准。办理养殖证必须在2021年11月30日前完成。

市海洋发展和

渔业局

对落实各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责任（5分）、落实“三农”工作
“四个优先”要求（10分）。

由“两代表一委员”（党代
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
分）、农民群众代表（5分）等，
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实绩
进行评价。

1.结合日常工作，采取现场调查等方式进行。（最高赋 5分）。

2.“三农工作”在全国、全省、烟台市领先、获得烟台市级以上综合性表彰、

争取烟台市级以上在我市召开工作现场会，经验做法在全国、全省推广的，予以加

分，每项加 2分。（最高赋 10 分）

3.“两代表一委员”（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民群众代表等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实绩评价。（最高赋 20 分）

市委农办

市农业农村局





中共莱州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2月15日印发


